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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
古树名木认养细则的通知

九管办〔2017〕17 号

九华镇、九华乡人民政府，管委会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驻

山单位，佛教协会：

经管委会同意，现将《九华山风景区古树名木认养细则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并积极推广。

九华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17 年 6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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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华山风景区古树名木认养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为提高人们对古树名木价值的认识，倡导绿色生

态文明，增强绿色环保意识，九华山风景区面向社会开展古

树名木认养活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《安徽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以及《池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景

区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单位和个人均可参与古树名木认养活动。

第二章 认养程序

第三条古树名木认养活动承办单位九华山风景区管委

会农村工作处，承办单位对拟认养的所有古树名木建立文

字、图片等档案，并对其进行标号、挂牌，接受认养者指认。

第四条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将古树名木对外认养。

第五条凡有意认养的单位或个人可通过查阅档案资料

和实地考察（需要考察的，报名后由承办单位组织），确认

拟认养的古树名木，并向承办单位提出认养申请，填写认养

申请表。

第六条认养单位或个人，与承办单位签订《古树名木认

养合同书》，期限为三年，并一次性向承办单位交清认养费



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

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办公室发布

- 3 -

（古树名木的管理费、病虫防治费、养护费和基础设施费等）

后，由承办单位向其发放《认养证》，确认其认养资格。

第三章 认养费用的确定与管理

第七条单位认养。根据古树名木树龄、知名度、位置，

认养费 1～10 万元/棵树•年，每认养周期为三年。可以允许

两个以上单位指认同一棵古树名木，但总数不超过五个。

第八条个人认养。根据古树名木树龄、知名度、位置，

认养费 2000～10000 元/棵树•年，每认养周期为三年。可以

允许两个以上个人指认同一棵古树名木，但总数不超过五

个。

第九条认养费上缴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财政专户，实行

专款专用，用于古树名木的管理和养护。

第四章 认养权责

第十条认养单位或个人有权了解和监督承办单位对所

认养古树名木的管理和养护工作，有权对养护管理工作提出

合理化的建议，有权了解认养经费的使用情况。发现古树名

木受到破坏时，应及时向承办单位报告，并有权督促承办单

位尽快采取保护措施。

第十一条认养单位和个人如需对所认养的古树名木亲

自进行养护操作，须提前 24 小时通知承办单位，经承办单

位审核同意后，并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。认养单位和

个人如出现违反程序擅自自行维护，承办单位有权终止认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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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；如因擅自自行维护对古树名木造成损害，认养人应当

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二条认养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利用所认养古树名

木非法从事各种有损古树名木和形象的商业活动，获取经济

利益。

第五章 认养回报

第十三条单位认养古树名木除发给《认养证》每年凭证

一次性免 10 人进景区门票外，在所认养古树名木旁由承办

单位统一制作认养标识牌。内容包括古树名木名称、树龄、

认养单位及主要产品简介，总字数不超过 100 字。

第十四条认养单位对所树立标牌有特殊要求的，由自己

自行拟定设计方案，报承办单位批准后可按认养单位要求设

置标牌（设计、制作及安装由认养单位负责，承办单位予以

协助）。所设标牌样式要与周边环境协调，不影响景观，不

得有损承办单位和其它单位形象的文字。

第十五条个人认养古树名木颁发《认养证》，《认养证》

贴有认养家庭或个人的照片外，持《认养证》每年可一次性

享受五人免费门票进入景区。在所认养古树名木旁由承办单

位统一制作标牌，内容包括认养者姓名及地址及所认养古树

名木名称。

第十六条所有认养古树名木单位和个人的名单在九华

山旅游网、九华山政务公开网予以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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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成立九华山古树名木认养报名站，设在农村工

作处（地址：九华山风景区行政中心南楼，联系电话：

0566-2821068）


